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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生生活學習獎助金實施要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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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協助學生在學期間藉生活學習機會，以養成獨立自主精神，擴充學習領域、並用

以支援本校各單位業務需求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各單位得僱用學生擔任兼任助理協助教學與行政工作，經濟不利或具特殊專業技能

者得優先錄用。兼任助理之僱用應依勞動部相關法規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，衍生之

學生勞動權益相關費用由各用人單位額度項下支應。 

三、除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外，凡本校無專職工作之在學學生，得申領本獎助金。 

四、獎助學金之發給，新生自開學月起適用，惟註冊日前因故離校，其因僱用衍生之相

關費用，由用人單位自行負責。畢業生第一學期發放至次年度一月三十一日止，第

二學期發放至當年度七月三十一日止。 

五、學生生活學習獎助金審查會議，由各一級行政單位主管及各學院院長組成，由副校

長召集並主持會議，議決各單位生活學習獎助金分配額度。 

六、兼任助理獎助金給付標準依主管機關公告之基本時薪規定，惟屬特殊專業技能人員，

如游泳池救生員等，其平均時薪標準得由用人單位提送學生生活學習獎助金審查會

議核定之。 

七、兼任助理自完成僱用程序時起，應依用人單位主管指示提供勞務；僱用程序完成前，

不得有預為提供勞務之情事。用人單位應依實際工作時數，覈實報支，按月核銷。 

八、經費來源：由本校「學生公費及獎勵金」預算提撥編列。 

九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